
公告 2020年9月23日 星期三

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11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浙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含各分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
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浙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
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0年9月23日

联合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5

6

合计

债权行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店口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轻纺城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债务人

浙江省诸暨市润滑油有限公司

浙江雷邦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东旺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东大水业集团有限公司

诸暨市晨威管件制造厂

绍兴臣申纺织品服装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债权基准日为2020年8月4日；利息暂计至2020年7月21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503000）浙商银借字（2020）第02027号

（20503000）浙商银借字（2020）第01977号

（20503000）浙商银借字（2019）第07126号

（20503000）浙商银借字（2019）第07124号

（20503000）浙商银借字（2020）第02048号

（20503000）浙商银借字（2020）第02012号

（20503000）浙商银借字（2019）第00426号

（20503000）浙商银借字（2019）第00440号

（20503000）浙商银借字（2019）第00432号

（20503000）浙商银借字（2019）第00436号

（20503000）浙商银借字（2019）第00429号

（20503000）浙商银借字（2019）第00431号

（20503000）浙商银借字（2019）第00430号

（20503000）浙商银借字（2019）第00423号

（20503000）浙商银借字（2019）第00424号

20503000）浙商银借字（2019）第03667号

(2050300)浙商银小循借字（2014）第00043号

（337098）浙商银借字（2012）第00062号

本金

64340000.00

100000000.00

3800000.00

19986033.94

17000000.00

20978480.90

1100000.00

900000.00

700000.00

700000.00

2000000.00

400000.00

1400000.00

19699784.54

8000000.00

8700000.00

3999710.12

3500000.00

277204009.5

欠息

877338.61

1375881.16

67833.94

390789.36

217193.93

286120.88

139314.41

113983.71

88653.7

88653.7

253299.86

50107.13

177310.48

2483836.05

1013198.47

362782.51

2655017.90

4095067.90

14736383.7

代垫费用

0

0

43572.00

3100.00

90000.00

136672.00

担保人

保证人：上峰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永利中心城投资有限公司、浙江永利房地产集
团有限公司、永利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何利云、张佩秀 抵押人：绍兴市欣业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雷邦实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省诸暨市润滑油有限公司、何利云、张佩秀 抵押人：浙江雷邦实业
有限公司

保证人：刘国苗、章国丽、刘莎、浙江诸暨顺发包业服饰有限公司 抵押人：浙江东
旺商贸发展有限公司、刘莎

保证人：浙江爱水宝管业有限公司、浙江东大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傅叶明、陈晓美

保证人：尉伯钦、朱文燕保证 抵押人：诸暨市晨威管件制造厂

保证人：绍兴县港龙纺织品有限公司、济宁瑞丰置业有限公司、绍兴县方博轻纺有限公司、沈国祥、张冶臣、陈继亚

上列金额以法院确权为准，无判决书的以债权银行与义务人签订的合同约定金额为准。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徐俊的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徐俊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所合法拥有的

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徐俊，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
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徐俊履行相关义务。徐俊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

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徐俊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
定的义务。

单位：人民币元 基准日：2019年2月28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共同还款责任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
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徐俊利息、罚息、违约金、代垫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
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4-81873346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徐俊

2020年9月23日

序号

1

借款人情况

浙江武义亚鑫纺织有限公司

担保人及抵押情况

浙江宏晟工贸有限公司、朱林哲、朱亦秋、黄亚平、赵桂英、李金平、曹英、王慕强、潘益群、武义卫生用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舒纬宇名下的位于武义县城南湖畈G区8幢6号住宅（223.55㎡）、颜庆法名下的位于武义县武阳镇阳春
路五幢4号1-5的房地产（369.6㎡）、徐子德名下的位于武义县呜阳规划区（东升六巷37号）1-4层（建筑面积332.15㎡，土地面积80.3㎡）、王晓军名下的位于金华市宾虹东路1269号金源花园1幢104室的住宅（423㎡）、张永平名
下的位于武义县城朝阳路66号1-4层的住宅（321㎡）、郑晓东名下的位于武义县城武川名苑1幢4号的住宅（180㎡）、尹春平名下的位于武义县城解放街6号地块武阳广场1幢22号的商铺（59㎡）共7处房产提供抵押。

账面本金余额

19921699.89

账面利息余额

13122958.26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永康市鸿隆安全用品有限公司壹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国工商银

行永康市支行收购的永康市鸿隆安全用品有限公司壹
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方式进行，现
予以公告。（注：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20年9月
18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
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 2020年09月23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

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

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陈女士 联系电话：13868989995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 邮政编码：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汤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3日

序号

1

债务企业名称

永康市鸿隆安全用品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金华永康

债权本金

13435187.66

13435187.66

利息

3475381.16

3475381.16

担保情况

浙江省永康市高镇综合五金厂，永康市鹤顶摩配有限公司、汪淑媛、周小东、周鹏飞、周志航、周伟华

资产状况 备注

1、债权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已将其受托处置的债权中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
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宁波金融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从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3日
附：公告清单（基准日：2020年7月6日） 单位：人民币元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4-81873347 赖经理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7月6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的资金占用费、利息、欠息及其他费用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等。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编号

1

2

3

4

5

债务人名称

绍兴鸿泰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绍兴飞腾机械有限公司

绍兴县繁盛化纤有限公司

绍兴县琛亿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锦贝昌纺织有限公司

本金

39844556.10

39698909.00

27200000.00

19819312.00

13789321.88

截止基准日利息

33760982.92

33630314.50

7877444.27

24224027.36

15294111.88

代垫费用

116000.00

408159.74

50000.00

165299.65

79794.03

债权合计

73721539.02

73737383.24

35127444.27

44208639.01

29163227.79

债权合同编号

0002178、0002179、0002180、0002478、0003865

0001898、0001908、0003240、0003255

0004948

0001422、0001425、0001320、0001776、0000200

0034801、0001572

担保人

绍兴县新强纺织有限公司、安徽新鸿泰合成革有限公司、汤鑫灿、陈纪华、汤少楠

严琴伟、陆红岭、上海泰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绍兴力春纺织有限公司、盛军、施华芹、绍兴县繁盛化纤有限公司

金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琛亿建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徐宝金、宋关根、高幼娥

黄文锐、沈锦珊、沈锦鹏、丘静

丽水市昌晶实业有限公司与浙江恒启工贸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丽水市昌晶实业有限公司与浙江恒启工贸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丽水市昌晶实业

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
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恒启工贸有限公司。丽水市昌晶实业有限公司与浙江恒启工贸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
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恒启工贸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
即向浙江恒启工贸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丽水市昌晶实业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515789999
浙江恒启工贸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575390777

丽水市昌晶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恒启工贸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3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0年5月1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恒启工贸有限公司的利
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

进入诉讼程序及执行程序的，并已由丽水市昌晶实业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
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千秋集团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0年5月11日）

本金

11780000元

欠息

986500元

本息合计

12766500元

担保人

章华彪、朱伊琳、陈梅菊、章玉静、陈勇军、章玉洁、浙江宇圣工贸有限公司、陈旭萍、翁洪耿、缙云县中远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浙江千秋科技有限公司


